
烟台首例开设赌场案宣判
15名涉案者获刑，赌场两个多月非法获利800余万元
本报通讯员 刘静 本报记者 侯文强

偏僻仓库出入高档轿车，原来有人开赌场
2010年10月底，龙口市一处偏

远的养殖场仓库突然变得热闹起
来。每到半夜，这里车来车往，来自龙
口及周边县市的高档轿车停满了养
殖场大院，直到早上才逐渐散去。

白天紧闭大门，晚上车来人
往，偏远的仓库一直热闹了两个多
月，住在周围的村民开始注意起
来，有人进行了举报。2011年1月10
日，烟台市公安局的民警突入仓

库，百家乐牌桌前坐着的企业高管
等各色人物惊慌失措，20名参赌人
员和19名赌场工作人员被抓，3名
赌场老板随后落网。

被抓的赌场老板高某很明白，
赌场在一个地方干长了，就容易引
人注意，但由于仓库位置偏僻，又
能赚大钱，他们干了两个多月后没
舍得搬走。

能赚多少钱？高某对警方交

待，赌场是三人合伙开的，他和一
个朋友拿4成利润，另一人拿6成利
润，拿4成利润的人从赌场提走了
340万元，两个多月赚数百万元，听
起来简直像做梦。

芝罘区办案检察官说，各方证
据显示，这间赌场每天能抽成10多
万元，在两个多月的总收入约为
800多万元，数千万元的现金曾在
牌桌上流动。

当地“赌王”是老板，赌场分工很明确

随着警方侦查工作的展开，赌
场背后的关系图逐渐浮出水面。该
赌场共有三名老板，他们各有分
工：在烟台赌博行业“德高望重”的
陶某负责经营赌场，龙口人高某负
责提供场地和协调关系，自称“在
省警界有关系”的刘某负责疏通关
系。陶某获得赌场收益的6成，高某
和刘某获得4成。

法院资料显示，陶某，50多岁，
芝罘区人，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董事
长。年轻时曾被烟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出狱后曾到
澳门干过赌博生意，回到烟台后曾

多次开设赌场。多名被抓的嫌疑人
称，陶某在烟台赌博行业“德高望
重”，赌徒听说是他开设的赌场都
很放心。

2009年4月，芝罘区一家大酒
店内的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处，赌场
工作人员被抓。陶某派人找到龙口
人高某，希望能利用高某的关系”
摆平“此事，并提出合办赌场的主
意。

一年后，陶某、高某和自称“在
省警界有关系”的刘某三人，在龙
口市村庄、宾馆、别墅等多处开设
赌场，但都因为害怕引人注意，每

一处的开设时间都不超过 1 0天。
2010年10月底，直到找到那处偏远
的养殖场仓库，该赌场再次开张，
一直经营到被公安机关查处。

为防不测，陶某很少到赌场来，
而是遥控手下进行经营。赌场还做了
精细的分工，有人负责监督牌手发
牌，有人负责收取运送赌资，有人负
责在赌场大门望风，有人负责出售兑
换筹码等。一名在赌场看门的嫌疑人
供述，赌场只允许熟人进入，如果他
不认识，需要请示赌场负责人才能放
人进去。如果来了警察，要尽快通知
赌场内的人逃跑。

为寻找“保护伞”

曾被诈骗150万元

据 办 案 检 察 官
称，多年来从事赌博
行业的陶某明白，必
须找到靠山，否则赌
场开不稳当。陶某找
到自称“在省警界有
关系”的刘某后，才放
心在龙口开起赌场。

为了检验刘某的
“ 省 里 关 系 ”是 否 牢
靠，陶某曾让刘某出面

“摆平”一桩旧案。刘某
随后取得了陶某的信
任，成为他们的靠山。

不过这个靠山并
不稳当，赌场被公安
机关查处后，陶某让
刘某赶快摆平此事，
先前牛气的刘某这时
候也没辙了。先后共
收到 1 8 0余万元赃款

的刘某说，他并不认
识省公安机关的人，
也没有办法摆平这件
事，陶某只好另寻他
人。

2011年1月中旬，
陶某经朋友介绍，找
到了一位北京所谓的

“大人物”，他先后分3
次送上150万元，不过
这 些 钱 最 终 打 了 水
漂。经公安机关侦查，
证实陶某为跑关系被
人诈骗150万元。

2 0 1 1年4月4日，
龙口人高某被抓获归
案；当年 4月 1 3日，刘
某向公安机关投案；
当年5月份，陶某被抓
获归案。赌场三个老
板至此全部落网。

由于案情重大、
复杂，芝罘区检察院
三次延长办案期限，最
终形成的审查报告达
98页。2011年12月份，
芝罘区检察院以开设
赌场罪，对15名犯罪嫌
疑人提起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开设
赌场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罚金；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办案检察官说，
陶某在审讯中拒不承
认参与开设赌场，但
高某、刘某等嫌疑人
否定了陶某的供述。

陶某在庭审时仍拒不
认罪，法院依法对其
从重处罚。刘某主动
投案自首，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并
积极上缴非法获利的
赃款，认罪态度好，法
院 最 终 对 其 从 轻 处
罚。

今年1月份，芝罘
区 法 院 作 出 一 审 判
决，以开设赌场罪判
处陶某有期徒刑5年，
并处罚金 3 0万元；以
开设赌场罪判处高某
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
金 2 0万元；以开设赌
场罪判处刘某有期徒
刑3年，缓刑4年，并处
罚金 1 0万元。其余 1 2
人也分别被判刑。

嫌疑人拒不认罪

被从重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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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记者从芝罘区检察院获悉，烟台市首例
开设赌场案宣判，陶某等15个涉案人员均被判刑，
由于牵头开设赌场的陶某拒不认罪，法院依法对其
从重处罚。各方证据显示，扣除掉工人工资等花销
后，该赌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共非法获利约8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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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法庭上出现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也有许多让人痛惜的案例。《文强说案》主要讲述法庭内外
的那些事儿。欢迎读者拨打15954530929，和文强提提建议，说说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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